
 

 

 

樂道中學  

「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」  

(2021-2022) 
申請辦法 

(一) a)申請者可於 1/12/2020 到本校索取報名表格或於本校網頁 www.locktao.edu.hk 下載。申請者須於

4/1/2021 至 18/1/2021 將報名表格連同下列文件交回本校，家長可親身或授權代表交回。 

b)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，教育局容許本年度的自行分配學位可透過郵遞申請，家長需於

4/1/2021 至 18/1/2021 期間透過郵寄方式向本校遞交申請表及相關文件(截止日期以郵戳日期為

準)。本校收到家長郵遞申請後，會將《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》的「家長存根」寄回給家長

以作保存，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須遞交的文件： 

1. 由教育局發出的「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」 

2.  本校之報名表格 

3. 學生近照乙張 

4.  小學五年級上、下學期成績表副本 

5. 小學六年級上學期成績表副本（如未派發，請於 19/2/2021 或以前寄回／交回） 

6. 獎狀副本 

7. 學生之身份証或出世紙副本 

 

* 不需遞交推薦書 

* 所有交本校之申請表、証件副本及回郵信封，不論取錄與否，一概不獲退回。 

* 所有影印副本請用 A4 紙 

* 每位小六學生最多可申請兩間中學，否則將被教育局取消資格。 

  

(二) 派發及收回表格時間 

星期一至五：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

    星期六：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

(三) 本校中一自行分配學額為 40 個 

(四) 面試：本校會安排每位申請者於 6/3/2021 進行面試，有關面試的詳情將會個別發信通知。 

(五) 遴選結果：本校會於 31/3/2021 公佈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名單，並會以書面及電話通

知家長有關取錄事宜。獲本校取錄者須按教育局公佈辦法處理註冊。 

 

取錄準則 

(一) 學業成績：30% 

(二) 教育局之成績次第名單：20% 

(三) 操行：20% 

(四) 獎項：10% 

(五) 課外活動：10% 

(六) 面試：1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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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道中學  

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 

(2021-2022) 

A. 學生資料 

學生編號(STRN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文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英文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性別：          年齡：           香港身份証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藉：____________________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生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宅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現就讀之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(上午/下午/全日) 

在本校就讀之兄姊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級：             年份：         －         

 

B. 家長/監護人資料 

*家長/監護人中文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英文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與該生關係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職業：                    宗教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郵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請刪去不適用者 

 

C. 課外活動或公開比賽資料 

 

活動或比賽名稱 獲頒授之成績/獎項 參加年份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

 

 

 

家長/監護人注意 

(一) 你在此表格內所填報的個人資料，只供本校作遴選「中一自行分配學位」申請之用。你在此表

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純屬自願。然而，如果你沒有提供足夠和正確的資料，本校可能無法處理

你的申請。 

(二) 你在此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，本校可能會把資料提供給教育局作為上述申請之用。 

(三) 根據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內所載的條款，你有權向校方要求索閱及修訂所提供的個人資料。該等

要求應以書面向本校提出。所有資料將於「中一自行分配學位」申請程序完成後銷毀。 

(四) 本表格及學生成績表等副本須於 18/1/2021 或以前交回本校。家長可親身或授權代表交回本校。

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，教育局容許本年度的自行分配學位可透過郵遞申請，家長需於

4/1/2021 至 18/1/2021 期間透過郵寄方式向中學遞交申請表及相關文件(截止日期以郵戳日期為

準)。本校收到家長郵遞申請後，會將《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》的「家長存根」寄回給家長

以作保存。 

(五) 逾期申請、或遞交申請表後，欲取消申請者，本校將不予受理。 

 

校務處填寫 

 

收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已遞交所有文件：□  (未遞交之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收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面試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 備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取錄準則： 

(一) 學業成績(30%)      ：__________ 

(二) 教育局之成績次第名單(20%)：__________ 

(三) 操行(20%)        ：__________ 

(四) 獎項(10%)        ：__________ 

(五) 課外活動(10%)      ：__________ 

(六) 面試(10%)        ：__________ 

 

 

評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負責老師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備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面試結果： 獲取錄：□ 未獲取錄：□ 



 

 


